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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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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第 8章  

鄉 郊 地 區 的 排 污 系 統  
提 問 及 要 求 資 料  

 
環 境 局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共 同 回 應  

 
 
回 應 的 問 題  
 
第 2 部 分 ：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地 區 的 污 染 監 管  
 
1. 多 個 水 質 管 制 分 區 的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偏 高  

 
(a) 根 據 第 2.7(a)段 ， 政 府 早 年 為 保 護 香 港 不 同 水 質 管 制 區 的 實 益 用 途 而 為

各 個 管 制 區 訂 立 法 定 水 質 指 標，以 顯 示 當 前 的 水 質 及 長 期 的 水 質 變 化 趨

勢 、評 估 和 監 察 改 善 環 境 措 施 的 成 效，從 而 反 映 是 否 須 為 改 善 水 質 而 採

取 進 一 步 行 動。政 府 訂 立 大 腸 桿 菌 法 定 水 質 指 標，亦 旨 在 保 障 公 眾 減 低

接 觸 致 病 微 生 物 的 風 險 。 然 而 ， 根 據 第 1.9段 及 2.5段 和 附 錄 A及 附 錄 B，

審 計 署 發 現，在 已 訂 立 大 腸 桿 菌 法 定 水 質 指 標 的 水 質 管 制 分 區 內 的 71個

河 溪 監 測 站 中 ， 有 63個 (89%)在 2015年 錄 得 的 平 均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超 過 相

關 法 定 水 質 指 標；其 中 元 朗 區 和 北 區 的 水 質 管 制 分 區 的 大 腸 桿 菌 法 定 水

質 指 標 為 每 100毫 升 水 最 多 含 有 0至 1 000個 大 腸 桿 菌，但 該 兩 區 的 24個 河

溪 監 測 站 中 ， 已 有 14個 (58%)在 2015年 錄 得 每 100毫 升 水 平 均 含 有 超 過

10 000個 大 腸 桿 菌 ， 而 該 兩 區 存 在 多 個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鄉 村 。  
 
環 境 局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是 否 認 同 ， 上 述 數 據 反 映 ， 未 設 置 公 共 污

水 渠 的 鄉 村 所 排 放 的 未 經 處 理 污 水，是 導 致 鄰 近 河 溪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偏 高

的 污 染 源 頭 ？ 考 慮 到 多 個 水 質 管 制 區 的 大 腸 桿 菌 數 量 極 高，環 境 局 及 環

保 署 是 否 認 同，政 府 當 局 斥 資 營 運 河 溪 監 察 站 的 同 時 ， 卻 未 能 取 得 相 應

成 效，是 因 為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鄉 村 所 排 放 的 未 經 處 理 污 水 ， 始 終 令

公 眾 接 觸 致 病 微 生 物 的 風 險 未 能 獲 得 有 效 保 障；如 是，政 府 當 局 將 於 何

時 及 採 取 何 等 措 施 應 對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環 境 保 護 署 （ 環 保 署 ） 在 八 十 年 代 起 推 行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358
章 ）和《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》，並 為 全 港 制 定 16 個「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」。

透 過 執 行 上 述 的 環 保 法 例 及 各 項 計 劃， 香 港 的 水 環 境 已 逐 步 改 善。本 港

水 質 屬「 良 好 」級 別 或 以 上 的 河 溪 在 1986 年 只 有 35%， 在 2015 年 已 改

善 至 82%；而 河 溪 中 的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和 八 十 年 代 相 比 下 降 了 80%，大 部

分 主 要 河 溪 的 污 染 量 已 大 減 ， 減 幅 高 達 96%。  
 
國 際 間 保 障 水 質 的 指 標 都 因 不 同 的 科 學 原 因 可 包 括 多 個 項 目。大 腸 桿 菌

水 質 指 標 只 是 其 中 一 個 保 障 水 質 的 指 標，其 主 要 功 用 是 保 障 用 作 供 抽 取

作 可 飲 用 水、進 行 直 接 或 次 級 接 觸 康 樂 活 動（ 如 游 泳、划 艇 ）等 的 水 體 。

審 計 報 告 所 指 大 腸 桿 菌 含 量 較 高 的 鄉 郊 附 近 河 溪 水 體 均 不 是 規 劃 作 上

述 用 途，因 此 有 關 水 平 高 於 指 標 對 增 加 公 眾 因 接 觸 致 病 微 生 物 的 風 險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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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如 一 些 用 作 供 抽 取 作 可 飲 用 水 或 是 有 身 體 接 觸 康 樂 活 動 的 水 體 重

要 。過 往 因 為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過 高 而 需 要 關 閉 的 憲 報 公 報 泳 灘，已 經 全 部

改 善 至 符 合 泳 灘 所 需 水 平 而 重 開 。  
 
設 置 更 多 鄉 村 公 共 污 水 渠 可 以 進 一 步 降 低 鄰 近 河 溪 大 腸 桿 菌 的 水 平，但

這 只 是 其 中 一 種 方 法。環 保 署 會 繼 續 循 多 方 向 以 最 有 效 及 合 符 成 本 效 益

的 方 法 以 改 善 附 近 河 溪 水 質，當 中 包 括 加 強 審 核 在 規 劃 階 段 新 村 屋 化 糞

池 及 滲 濾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效 能；針 對 造 成 污 染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採 取 執

法 行 動 ；按 資 源 和 情 況 繼 續 計 劃 及 推 行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的 工 作，研 究

在 高 風 險 或 做 成 污 染 問 題 的 地 方 安 裝 旱 季 截 流 器，以 及 在 未 有 排 污 設 施

的 鄉 郊 地 區 提 供 公 共 廁 所 及 清 潔 地 面 排 水 系 統 等 。  
 
2.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問 題  
 
(a) 根 據 第 2.19段 ， 政 府 當 局 為 改 善 位 於 洪 氾 平 原 區 的 部 分 鄉 村 地 點 不 適 合

化 糞 池 系 統 操 作，以 及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地 區 的 化 糞 池 系 統 未 能 發 揮 有

效 作 用 ， 導 致 附 近 水 道 及 海 域 受 污 染 等 情 況 ，獲 核 准 共 80億 元 的 工 程 預

算 總 額，以 推 動 於 2005年 至 2015年 期 間 有 關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24
個 工 程 項 目，但 渠 務 署 卻 未 能 就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向 審 計 署 提 供 相 關 核 准 工

程 預 算 數 額，原 因 為 何 ？ 該 24個 工 程 項 目 的 內 容 及 相 關 預 算 數 額 分 別 為

何 ？ 政 府 當 局 可 否 提 供 同 類 工 程 的 預 算 數 額 ， 以 作 參 考 和 對 比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有 關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24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總 額 約 80
億 元 （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）， 除 了 包 括 個 別 鄉 村 範 圍 內 的 工 程 外 ， 亦 包 括

鄉 村 外 的 污 水 幹 渠 、 污 水 泵 房 及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建 造 工 程 費 用 及 一 般 開

支 ， 例 如 工 地 人 員 薪 酬 、 顧 問 費 用 等 支 出 。 這 些 工 程 項 目 涉 及 約 40 個

工 程 合 約，故 渠 務 署 需 要 大 量 資 源 及 時 間 才 可 以 將 有 關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從

整 體 的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分 拆 出 來 。 基 於 以 上 原 因 ， 經 與 審 計 署 商 議 後 ， 渠

務 署 沒 有 就 審 計 署 的 要 求 進 一 步 提 供 相 關 的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核 准 工 程 預

算 數 額 。 該 24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內 容 及 相 關 預 算 數 額 ， 請 詳 見 附 表 一 。 此

外 ， 由 於 每 項 工 程 就 其 範 圍 、 性 質 、 施 工 地 點 、 建 造 時 間 表 及 要 求 等 都

有 所 不 同 ， 要 提 供 同 類 工 程 的 預 算 數 額 以 作 參 考 和 對 比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。 
 
(b) 根 據 第 2.21段 ， 為 解 決 化 糞 池 系 統 所 引 致 的 問 題 ， 環 保 署 的 一 項 顧 問 研

究 曾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為 全 港 鄉 村 的 村 屋 及 相 關 排 污 設 施 設 立 登 記 冊，並 繪

製 鄉 村 地 圖 以 顯 示 因 某 些 鄉 村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而 引 致 有 高 污 染 風 險

的 範 圍 。 然 而 ， 根 據 第 2.22(b)及 2.30(d)段 ， 環 保 署 未 有 按 有 關 建 議 採 取

行 動，該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亦 沒 有 設 立 資 料 庫 以 記 錄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村 屋

的 化 糞 池 系 統。請 環 保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解 釋 是 否 因 人 手 不 足 而 未 能 完 成 有

關 工 作 ； 如 是 ， 增 加 人 手 能 否 改 善 問 題 ； 如 否 ， 沒 有 設 立 資 料 庫 及 登 記

冊 和 繪 製 鄉 村 地 圖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為 全 港 約 80,000 個 村 屋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建 立 資 料 庫 和 進 入 每 間 村 屋

住 宅 作 定 期 巡 查 需 要 龐 大 人 力 和 資 源，環 保 署 認 為 顧 問 的 建 議 並 不 符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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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本 效 益 和 可 能 會 做 成 過 分 監 管 及 擾 民，而 這 亦 不 是 最 有 效 解 決 鄉 村 污

水 的 方 法。如 上 述，環 保 署 會 繼 續 循 多 方 向 以 最 有 效 及 合 符 成 本 效 益 的

方 法 改 善 附 近 河 溪 水 質。我 們 認 為 加 強 審 核 在 規 劃 階 段 新 村 屋 化 糞 池 及

滲 濾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效 能；針 對 造 成 污 染 的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 ； 在 適 當 地 點 安 裝 旱 季 截 流 器 或 其 他 水 質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及 逐 步 推 行 鄉

村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以 改 善 水 質 ， 是 更 恰 當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向 。  
 
(c) 根 據 第 2.22(a)段 ， 環 保 署 可 否 告 知 ， 未 能 掌 握 為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村

屋 及 寮 屋 所 設 的 旱 季 截 流 器 數 目 及 應 用 情 況 的 原 因 ？ 現 時 能 否 提 供 上

述 有 關 資 料 ？ 每 個 旱 季 截 流 器 的 成 本 、 每 年 的 開 支 及 保 養 費 用 分 別 為

何 ？ 署 方 未 有 為 所 有 旱 季 截 流 器 在 控 制 污 染 方 面 的 應 用 情 況 及 成 效 作

全 面 評 估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有 否 措 施 監 察 相 關 承 辦 商 的 工 作 效 率； 如 有 ， 詳

情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就 審 計 報 告 指 環 保 署 未 掌 握 所 有 有 關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村 屋 及 寮 屋

所 設 旱 季 截 流 器 的 數 目 及 應 用 情 況，審 計 署 要 求 的 資 料 及 數 據 與 我 們 的

專 業 污 染 控 制 理 念 及 分 析 方 法 截 然 不 同 。如 上 述 ，環 保 署 已 循 多 方 向 以

最 有 效 及 合 符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來 改 善 水 質。安 裝 旱 季 截 流 器 是 有 效 改 善

水 質 的 其 中 一 種 方 法，但 要 特 別 評 估 就 全 港 每 個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村

屋 及 寮 屋 如 設 立 旱 季 截 流 器 的 效 用 需 要 龐 大 的 資 源 及 數 據 分 析，因 此 環

保 署 手 上 沒 有 相 關 資 料 。  
 
環 保 署 主 要 根 據「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」的 建 議 ， 及 因 應 下 游 河 溪 水 質 及

水 體 的 實 益 用 途，以 最 具 成 本 效 益 達 至 最 佳 效 果 的 原 則 來 考 慮 是 否 應 安

裝 及 利 用 旱 季 截 流 器 將 污 水 從 河 溪 或 雨 水 渠 引 流 到 污 水 渠。這 方 法 已 應

用 於 香 港 許 多 地 方（ 包 括 各 區 的 泳 灘 ， 城 門 河 及 屯 門 河 ）以 處 理 由 未 鋪

設 公 共 污 水 設 施 地 區（ 包 括 寮 屋 ）所 引 起 的 污 染 問 題 。 這 個 方 向 實 證 為

有 效 ， 自 1980 年 代 以 來 的 不 斷 努 力 ， 憲 報 公 佈 的 泳 灘 中 屬 於 「 良 好 」

級 別 的 泳 灘 已 經 由 1986 年 的 23%增 加 至 2015 年 的 61%。此 外，自 2010
年 以 來 ， 所 有 憲 報 公 布 的 泳 灘 已 達 到 細 菌 水 質 指 標 的 要 求 。香 港 河 溪 的

水 質 近 年 亦 持 續 改 善。根 據 水 質 指 數，相 對 於 1986 年 只 有 9%及 26%河

溪 被 分 別 評 為「 極 佳 」及「 良 好 」級 別 ， 2015 年「 極 佳 」及「 良 好 」級

別 的 百 分 比 已 分 別 提 升 至 48%及 34%。當 中 沙 田 城 門 河 的 主 河 道 自 2008
年 起 該 處 水 質 一 直 被 評 為「 極 佳 」，而 2015 年 的 大 腸 桿 菌 達 標 率 為 75%。

另 外 ， 屯 門 河 的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相 對 於 1988 年 亦 大 減 90%。 在 近 岸 地 區

如 啟 德 佐 敦 谷 亦 有 設 置 旱 季 截 流 器 將 污 水 從 雨 水 渠 引 流 到 污 水 渠。全 港

現 時 有 約 130 個 旱 季 截 流 器 運 作 ， 當 中 約 有 40 個 設 於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

渠 的 村 屋 及 寮 屋 地 區 。 未 來 ， 我 們 會 在 油 麻 地 及 荃 灣 安 裝 約 11 個 旱 季

截 流 器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環 境 。  
 
一 般 而 言， 為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村 屋 所 設 的 旱 季 截 流 器 的 成 本， 會 因

應 其 位 置 ， 覆 蓋 範 圍 及 個 別 設 計 有 所 不 同 。 在 保 養 維 修 方 面 ， 其 保 養 維

修 費 用 相 對 較 低 ，但 渠 務 署 並 沒 有 就 整 體 的 經 常 性 維 修 保 養 支 出 ， 再 細

分 為 旱 季 截 流 器 或 其 他 渠 務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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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根 據 第 2.24段 ，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58章 )並 無 強 制 規 定 有 關 人 士 必

須 申 領 排 污 牌 照 ，即 使 沒 有 申 領 牌 照 亦 不 觸 犯 法 例； 但 該 條 例 卻 規 定 把

任 何 廢 物 或 污 染 物 質 排 放 入 任 何 水 質 管 制 區 ，即 屬 犯 罪， 除 非 排 污 者 領

有 牌 照 並 按 牌 照 條 件 排 污 ， 便 可 作 免 責 辯 護 。 政 府 當 局 是 否 同 意 ， 上 述

條 例 內 容 有 矛 盾 之 處 ？ 當 時 修 訂 有 關 條 例 為 非 強 制 性 申 領 排 污 牌 照 的

理 由 為 何 ？ 實 施 有 關 條 例 期 間 的 發 牌 及 執 法 人 手 編 制 分 別 為 何 ？ 政 府

當 局 是 否 同 意 ， 沒 有 就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安 裝 和 運 作 實 行 強 制 性 規 管 ， 會 令

環 保 署 未 能 有 效 監 管 和 防 止 化 糞 池 系 統 對 附 近 河 道 和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的

情 況 ？ 當 中 有 否 涉 及 浪 費 金 錢 於 人 力 及 運 作 上，而 又 未 能 取 得 成 效 等 資

源 錯 配 的 情 況 ；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是 一 種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設 備，常 用 於 本 港 和 其 它 地 方 鄉

郊 地 方 的 村 屋 。 在 適 當 的 設 計 、 操 作 和 維 修 情 況 下 ，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

可 以 有 效 控 制 污 染。強 制 式 的 認 可 證 制 度 一 般 是 施 行 於 較 大 規 模 的 污 染

源 ， 所 以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358 章 ） 沒 有 強 制 規 定 化 糞 池 及 滲 濾

系 統 必 須 申 領 排 污 牌 照。強 制 全 港 約 80,000 個 村 屋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這

類 小 型 系 統 申 請 認 可 證 並 作 定 期 巡 視 和 檢 查 需 要 龐 大 執 法 隊 伍 和 資

源 ， 我 們 認 為 會 做 成 過 分 監 管 的 情 況 ， 甚 至 被 認 為 擾 民 。 加 強 審 核 在 規

劃 階 段 新 村 屋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的 設 計 和 效 能；針 對 造 成 污 染 的 化 糞 池

及 滲 濾 系 統 採 取 執 法 行 動；在 適 當 地 點 安 裝 旱 季 截 流 器 或 其 他 水 質 改 善

工 程，以 及 逐 步 推 行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計 劃，是 更 為 恰 當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

式 改 善 水 質。如 上 所 述，政 府 會 繼 續 循 多 方 向 以 最 有 效 及 合 符 成 本 效 益

的 方 法 來 改 善 水 質 ， 而 本 港 的 水 質 整 體 亦 已 有 明 顯 改 善 。  
 
(e) 根 據 第 2.28段 ， 截 至 2016年 8月 ， 在 約 70 000間 村 屋 及 84 000間 住 用 寮 屋

當 中，只 有 1 912個 化 糞 池 系 統 領 有 有 效 牌 照。政 府 當 局 認 為，根 據《 水

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而 訂 定 的 發 牌 制 度 的 成 效 為 何 ？ 政 府 當 局 曾 否 為 發 牌 數

目 偏 低 而 進 行 檢 討 或 查 明 原 因 ；如 有， 詳 情 為 何 ？ 該 條 例 有 多 少 年 未 被

修 訂 ？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審 視 及 優 化 該 條 例 ， 使 之 能 跟 現 行 政 策 與 時 並 進 ，

從 而 更 有 效 改 善 水 污 染 的 問 題 ？ 現 行 政 策 ／ 措 施 能 否 確 保 化 糞 池 有 效

運 作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 
 
 
答 覆 ：  
 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（ 第 358 章 ） 並 無 強 制 規 定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必 須

申 領 排 污 牌 照，故 此 發 牌 數 目 與 是 否 有 效 控 制 污 染 並 無 直 接 關 係。強 制

式 的 認 可 證 制 度 一 般 是 施 行 於 較 大 規 模 的 污 染 源，所 以 我 們 沒 有 計 劃 強

制 規 定 個 別 村 屋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必 須 申 領 排 污 牌 照 。 在 適 當 的 設 計 、

操 作 和 維 修 情 況 下，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可 以 有 效 控 制 污 染。為 防 止 化 糞

池 系 統 對 附 近 河 道 和 環 境 造 成 污 染 ， 環 保 署 發 佈 了 《 村 屋 污 水 排 放 指

南 》， 以 幫 助 村 民 操 作 其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 。 在 接 獲 污 染 投 訴 後 ， 環 保

署 會 檢 查 化 糞 池 及 滲 濾 系 統，並 要 求 業 主 作 出 改 善。如 果 情 況 未 有 改 善

及 有 證 據 顯 示 附 近 水 體 受 到 污 染 ， 環 保 署 會 考 慮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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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上 所 述，我 們 有 其 他 更 有 效 及 合 符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來 改 善 水 質，而 本

港 的 水 質 整 體 亦 已 有 明 顯 改 善 。  
 
3. 部 分 化 糞 池 系 統 的 規 定 未 與 環 保 署 專 業 守 則 看 齊  
 
(a) 根 據 第 2.36及 2.37段 的 表 一 ， 環 保 署 於 1993年 發 出 的 《 須 經 環 保 署 評 核

的 排 水 渠 工 程 計 劃 》 (《 1993年 專 業 守 則 》 )， 與 地 政 總 署 就 新 界 排 水 工

程 簽 發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所 載 的 村 屋 排 污 要 求 條 文 有 別。從 表 一 顯 示，地 政

總 署 的 要 求 相 較 於 環 保 署 的 規 定 寬 鬆 ， 請 政 府 當 局 解 釋 有 關 原 因 ； 承

上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認 同 ， 地 政 總 署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條 件 未 如《 1993年 專 業

守 則 》般 有 效 防 止 化 糞 池 系 統 污 染 環 境 ？ 請 告 知 當 初 兩 個 部 門 未 有 統 一

上 述 指 引 的 原 因 ； 現 時 或 將 來 有 否 統 一 有 關 指 引 的 空 間 ； 如 有 ， 請 告 知

有 關 詳 情 及 時 間 表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環 保 署 於 1993 年 發 出 的 《 須 經 環 保 署 評 核 的 排 水 渠 工 程 計 劃 》（《 1993
年 專 業 守 則 》）， 與 地 政 總 署 就 新 界 排 水 工 程 簽 發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兩 套 指

引 ， 適 用 於 兩 種 不 同 的 情 況 ：  
 
(i)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23 章 ）， 發 展 商 須 聘 請 認 可 人 士 擬 備 及 向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 交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。 為 了 協 助 認 可 人 士 設 計 和 擬 備 排

水 設 施 圖 則 ， 以 及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審 批 和 授 權 這 些 圖 則 ， 環 保 署

發 布 了 《 1993 年 專 業 守 則 》， 適 用 範 圍 函 蓋 不 同 類 型 污 染 源 ， 包 括

較 大 型 屋 苑 及 小 型 别 墅 等 。 該 實 務 守 則 亦 為 設 計 、 建 造 及 維 修 化 糞

池 及 滲 濾 系 統 提 供 指 引 ， 包 括 滲 濾 測 試 和 許 可 人 士 的 認 證 。  
 
(i i) 由 於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在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23 章 ）獲 得 豁 免，地

政 總 署 在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新 界 適 用 )條 例 》（ 第 121 章 ）行 使 對 新

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權 力 時 ， 會 採 用 適 用 於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獨 立

技 術 規 定 。  
 
 由 於 實 地 情 況 所 限 ， 在 大 多 數 申 請 重 新 發 展 個 別 村 屋 的 個 案 中 ， 申

請 人 要 覓 得 合 適 地 點 以 按 照 環 保 署 的《 1993 年 專 業 守 則 》建 造 化 糞

池 系 統 存 在 實 際 困 難 ， 因 此 地 政 總 署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徵 詢 環 保 署 的 意

見 並 按 實 際 的 情 況 制 定 適 當 的 要 求 。 在 適 當 操 作 和 維 修 的 情 況 下 ，

地 政 總 署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條 件 所 要 求 的 化 糞 池 系 統 也 能 有 效 防 止 污 染

環 境 。  
 
 地 政 總 署 和 環 保 署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探 討 和 研 究 如 何 及 在 哪 些 範 疇

上 消 除 或 收 窄 兩 種 標 準 的 差 異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盡 快 提 出 建 議 優 先 處 理

審 計 報 告 第 2.37 段 表 一 所 列 的 範 疇 。  
 
(b) 根 據 第 2.38段 ， 為 更 有 效 監 管 新 界 村 屋 的 排 污 系 統 ， 地 政 總 署 和 環 保 署

議 定 於 2014年 12月 開 始 推 行 新 措 施 ， 若 村 屋 位 於 3個 地 點 (即 西 貢 的 海 下

和 白 腊，以 及 北 區 的 鎖 羅 盤 )的 郊 野 公 園「 不 包 括 土 地 」內，則 計 劃 在 上

述 3個 地 點 興 建 或 重 建 村 屋 的 申 請 人 須 在 申 請 階 段 把 由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核

證 的 泥 土 滲 水 能 力 測 試 結 果 先 交 予 地 政 總 署 審 閱，再 由 該 署 把 資 料 轉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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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環 保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規 劃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傳 閱 ， 以 徵 詢 意 見 。 由 於

其 過 程 牽 涉 多 個 部 門 及 經 過 繁 複 程 序 ， 政 府 當 局 可 否 告 知 一 般 情 況 下 ，

整 個 申 請 程 序 為 多 久 ？ 過 去 成 功 及 不 成 功 的 申 請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？ 政 府

當 局 有 否 檢 視 整 個 申 請 程 序 的 行 政 工 作 ， 以 了 解 當 中 有 否 能 減 省 的 部

分 ， 促 使 有 關 申 請 獲 得 更 快 捷 及 有 效 率 的 處 理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泥 土 滲 水 能 力 測 試 報 告 由 環 保 署 負 責 審 批。新 措 施 於 2014 年 12 月 開 始

推 行 後，環 保 署 一 共 處 理 了 6 宗 經 地 政 總 署 轉 介 位 於 海 下 的 申 請，其 中

5 宗 已 完 成 審 理 並 獲 批 准 。 上 述 個 案 審 理 時 間 由 一 個 月 至 七 個 月 不 等 。

有 個 別 個 案 的 審 批 時 間 較 長，主 要 由 於 申 請 人 需 補 充 測 試 報 告 中 未 有 提

供 的 資 料。本 署 已 就 測 試 報 告 的 內 容 格 式 提 供 指 引，以 助 縮 減 審 理 的 時

間 。  
 
4. 未 有 就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和 處 置 排 泄 物 發 出 牌 照  
 
(a) 根 據 第 2.45至 2.47段，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(第 354章 )中 指 出，環 保 署 及 食 物

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會 提 供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及 處 置 化 糞 池 內 排 泄 物 的

服 務 ， 該 兩 個 部 門 亦 會 發 出 牌 照 ， 准 許 任 何 人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； 任 何 人 若

未 獲 發 牌 而 向 他 人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， 即 屬 違 法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， 截 至

2016年 4月 ， 共 有 78家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私 人 營 辦 商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，

但 該 等 營 辦 商 至 2016 年 10 月 仍 未 獲 環 保 署 或 食 環 署 按 此 條 例 發 出 牌

照 。 署 方 可 否 告 知 ， 該 78家 私 人 營 辦 商 不 獲 發 牌 的 原 因 ， 以 及 他 們 是 否

需 要 獲 發 牌 照 方 可 經 營 有 關 業 務 ？ 曾 向 署 方 提 出 上 述 牌 照 申 請 的 總 數

目 為 何 ？ 現 時 持 有 牌 照 的 私 人 營 辦 商 數 目 為 何 ？ 如 有 營 辦 商 在 不 獲 發

牌 的 情 況 下 經 營 上 述 業 務，政 府 當 局 會 採 取 何 等 行 動 及 措 施 以 打 擊 和 改

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（ 第 354 章 ） 第 九 條 授 權 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 提 供 包 括

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收 集 服 務；第 十 條 則 授 權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可 設 立

牌 照 制 度，發 出 牌 照 准 許 任 何 人 提 供 第 九 條 提 述 的 包 括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

物 的 收 集 服 務 。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 包 括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（ 食 環 署 ） 及 環

保 署 。  
 
 過 去 由 於 私 人 市 場 提 供 的 機 械 收 集 服 務 有 限，食 環 署 除 為 政 府 處 所 提 供

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收 集 服 務 外，亦 在 收 費 的 原 則 及 可 行 狀 況 下 為 少 部

份 私 人 處 所 提 供 服 務。隨 着 私 人 市 場 提 供 的 服 務 日 增，現 時 食 環 署 提 供

服 務 的 範 圍 主 要 為 政 府 處 所。私 人 處 所 所 需 的 服 務，主 要 由 市 場 提 供 。 
 
 因 著 廢 物 的 不 同 性 質 ， 政 府 為 收 集 化 學 廢 物 和 醫 療 廢 物 設 立 了 牌 照 制

度，但 考 慮 到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並 非 有 毒 廢 物，故 未 有 要 求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

物 的 收 集 服 務 必 須 領 有 牌 照。私 人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服 務 的 營 辦 商 現 時

無 需 申 領 牌 照 亦 可 提 供 這 服 務。然 而，私 人 營 辦 商 必 須 妥 善 處 理 化 糞 池

沉 積 物，非 法 棄 置 會 被 檢 控。根 據 紀 錄，過 去 並 沒 有 出 現 嚴 重 違 法 傾 倒

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情 況；本 署 過 去 3 年 曾 有 1 宗 涉 及 非 法 棄 置 化 糞 池 沉 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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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的 違 例 個 䅁，本 署 經 調 查 及 蒐 證 後 成 功 提 出 檢 控，有 關 人 士 被 處 罰 款

10,000 元 。  
 
 環 保 署 及 食 環 署 會 跟 進 研 究 審 計 署 就 政 府 加 強 對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工

作 的 監 管 的 建 議，並 會 按 需 要 諮 詢 相 關 業 界 未 來 路 向。環 保 署 現 正 著 手

編 制 一 份 私 人 營 辦 商 的 名 錄，並 會 在 取 得 營 辦 商 的 同 意 後，陸 續 於 網 頁

上 發 放 及 更 新 供 予 市 民 參 考 。  
 
5. 防 止 非 法 棄 置 排 泄 物 的 工 作 缺 乏 成 效  
 
(a) 根 據 第 2.51-2.53段 ， 環 保 署 及 食 環 署 在 2010年 至 2015年 間 共 收 到 55宗 投

訴 是 關 於 與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工 作 有 關 的 環 境 問 題 。 在 2013年 10月 至

2014年 10月 期 間 ， 兩 署 因 應 14宗 投 訴 ， 於 北 區 一 個 山 坡 上 發 現 8次 非 法

傾 倒 的 排 泄 物 ， 卻 未 能 發 現 涉 案 人 士 。 環 保 署 其 後 推 行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，

於 非 法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的 黑 點 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以 偵 察 該 非 法 行 為，並 透 過

系 統 攝 錄 了 170宗 非 法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的 個 案 影 像 ， 繼 而 提 出 46宗 檢 控 。

署 方 認 為，有 關 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的 成 效 如 何 ？ 有 個 案 未 被 成 功 檢 控 是 否

因 資 源 問 題 而 未 能 購 買 足 夠 攝 像 機，或 是 有 其 他 原 因 ？ 如 環 保 署 及 食 環

署 往 後 繼 續 採 用 此 方 式 於 更 多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(包 括 排 泄 物 )的 黑 點 位 置 安

裝 監 察 攝 像 機 系 統 ， 預 計 有 關 費 用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「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試 驗 計 劃 」旨 在 探 討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執 法 模 式，以 監 察 非

法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的 黑 點。初 步 觀 察 所 得，在 黑 點 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有 助 阻

嚇 使 用 車 輛 運 載 建 築 廢 物 的 非 法 棄 置 活 動，同 時 亦 有 助 提 供 有 用 資 料 以

查 核 非 法 棄 置 者 的 身 分。環 保 署 現 正 全 面 檢 討 透 過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試 驗 計

劃 獲 得 的 資 料 和 經 驗，研 究 加 強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的 技 術 規 格 及 參 考 其 他 政

府 部 門 調 查 及 執 法 的 方 法 等 ， 以 制 訂 實 施 方 案 。 就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， 環 保

署 會 因 應 人 手 及 在 財 務 資 源 的 支 持 及 配 合 下，計 劃 在 挑 選 的 黑 點 安 裝 改

良 的 監 察 攝 錄 系 統，以 協 助 打 擊 非 法 棄 置 建 築 廢 物。有 關 檢 討 仍 在 進 行

中 ， 現 時 未 能 提 供 財 政 預 算 。  
 
第 3 部 分 ：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規 劃 與 推 行  
 
6. 須 防 止 住 用 寮 屋 直 接 排 放 未 經 處 理 污 水  
 
(a) 環 保 署 是 否 認 同，第 3.5段 所 述 的 研 究 報 告 足 以 證 明，由 於 寮 屋 產 生 的 未

經 處 理 污 水 欠 缺 規 管 ， 致 令 附 近 的 河 溪 或 水 體 受 到 污 染 ； 如 是 ， 該 署 認

為 應 如 何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寮 屋 所 產 生 的 未 經 處 理 污 水 是 河 溪 水 體 的 污 染 源 之 一。政 府 會 繼 續 循 多

方 向 以 最 合 符 成 本 效 益 及 有 效 的 方 法 改 善 河 溪 水 質，當 中 包 括 按 資 源 和

情 況 進 行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計 劃，研 究 在 高 風 險 或 做 成 嚴 重 污 染 問 題 的 地 方

安 裝 旱 季 截 流 器，以 及 在 未 有 排 污 設 施 的 鄉 郊 地 區 提 供 公 共 廁 所 及 清 潔

地 面 排 水 系 統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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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政 府 在 八 十 年 代 起 推 行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和《 禽 畜 廢

物 管 制 計 劃 》， 並 為 全 港 制 訂 了 16個 「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」 以 改 善 香 港

的 水 質。透 過 執 行 以 上 的 環 保 法 例 及 各 計 劃，香 港 的 河 溪 水 質 已 大 幅 改

善 ， 屬 「 良 好 」 級 別 或 以 上 的 河 溪 在 1986年 只 有 35%， 在 2015年 已 改 善

至 82%； 而 大 腸 桿 菌 水 平 和 八 十 年 代 相 比 下 降 了 80%， 大 部 份 主 要 河 溪

的 污 染 量 已 大 減 ， 減 幅 最 高 爲 96%。  
 
(b) 根 據 第 3.8及 3.9段 ， 環 境 局 於 2007年 11月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

3,300萬 元，為 屯 門 河 中 游 附 近 一 個 涉 及 278間 寮 屋 及 1 100名 居 民 的 寮 屋

區 進 行 排 污 工 程 項 目 。 環 保 署 當 時 估 計 ， 該 寮 屋 區 將 有 80%的 寮 屋 獲 接

駁 至 新 的 排 污 系 統 。 上 述 工 程 已 於 2011年 5月 完 工 ， 但 截 至 2016年 6月 ，

除 了 無 人 居 住 的 8間 寮 屋 外，其 餘 270間 寮 屋 只 有 112間 (41%)完 成 接 駁 公

共 污 水 渠 的 工 程。環 保 署 可 否 告 知 工 程 進 度 緩 慢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該 寮 屋 區

內 59%仍 未 完 成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寮 屋 正 使 用 哪 種 排 污 系 統 ？ 上 述

寮 屋 區 是 否 有 居 民 拒 絕 進 行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工 程 或 不 清 楚 有 關 工 程 的

展 開；如 有 ，有 關 數 目 為 何 ？ 上 述 寮 屋 區 現 時 有 否 仍 在 進 行 接 駁 公 共 污

水 渠 工 程 的 寮 屋 ； 如 有 ， 有 關 數 目 及 原 因 為 何 ？ 環 保 署 是 否 認 同 ， 有 關

工 程 雖 已 完 成 超 過 5年 ， 但 至 2016年 6月 仍 只 有 41%的 當 區 寮 屋 完 成 接 駁

公 共 污 水 渠 工 程 ， 情 況 未 如 理 想 ； 如 是 ， 署 方 會 如 何 跟 進 和 改 善 有 關 情

況 ？  
 
答 覆 ：  

 
按 照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安 排，政 府 負 責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並 伸 延 至

私 人 土 地 的 地 界 為 止，而 有 關 業 主 則 須 自 費 進 行 工 程 把 其 處 所 的 排 污 系

統 接 駁 至 公 共 污 水 渠 。 寮 屋 區 A 的 污 水 渠 接 駁 率 偏 低 ， 主 要 是 由 於 當

區 居 民 表 示 他 們 在 財 政 及 技 術 上 有 重 大 困 難，因 此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進 度

相 對 緩 慢 。  
 
 自 渠 務 工 程 完 成 後，環 保 署 一 直 主 動 跟 進 當 區 的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作，包 括

豎 設 宣 傳 橫 額 及 發 信 提 醒 居 民 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， 並 聯 同 當 區 區 議

員、寮 屋 區 居 民 代 表 及 渠 務 署 舉 行 簡 介 會 及 為 有 需 要 居 民 進 行 家 訪，解

釋 有 關 的 污 水 渠 接 駁 對 環 境 衛 生 及 居 民 的 好 處 ， 提 供 技 術 援 助 等 。  
 
 在 上 述 措 施 及 各 方 面 的 努 力 下，當 區 居 民 皆 清 楚 駁 渠 工 程 的 展 開。我 們

亦 觀 察 到 當 區 居 民 守 望 相 助，互 相 幫 助 以 陸 續 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的 工 程 ，

接 駁 率 在 過 去 數 年 亦 逐 漸 提 升 至 41%。環 保 署 在 2016 年 11 月 再 次 發 信

提 醒 居 民 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， 共 收 到 來 自 該 寮 屋 區 約 10 戶 居 民 的 電

話 查 詢，表 示 有 意 或 正 安 排 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，如 這 些 住 戶 落 實 污 水

渠 接 駁 工 程 ， 接 駁 率 會 提 升 至 45%。   
 
 為 減 少 當 區 居 民 的 生 活 污 水 對 附 近 河 溪 造 成 的 污 染，政 府 已 在 寮 屋 區 內

設 置 公 共 廁 所 供 寮 屋 居 民 使 用，定 期 清 洗 相 關 的 雨 水 明 渠 以 保 持 環 境 衛

生，並 且 在 下 游 進 入 屯 門 河 之 前 設 置 旱 季 截 流 器，把 當 區 的 污 水 送 往 屯

門 望 后 石 污 水 處 理 廠 處 理 。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及 與 當 區 區 議 員 合

作 ， 推 展 污 水 渠 接 駁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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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推 行 鄉 村 排 污 工 程 項 目 出 現 延 誤  
 
(a) 就 第 3.15段 表 二 及 第 3.16段 所 述 的 情 況 ， 環 保 署 和 渠 務 署 是 否 認 同 ， 由

於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完 成 日 期 長 期 延 誤，不 但 阻 延 改 善 鄉 郊 地 區

的 鄉 村 排 污 問 題，亦 使 這 些 地 區 因 排 污 系 統 未 如 理 想 而 引 致 的 衞 生 和 環

境 問 題 持 續 ； 如 是 ， 署 方 將 如 何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答 覆 ：  
 
鄉 村 污 水 收 集 工 程 是 改 善 河 溪 水 質 的 一 項 重 要 工 作，但 其 規 劃 及 推 行 一

般 均 甚 為 複 雜 困 難，因 往 往 涉 及 徵 收 私 人 土 地，以 及 需 要 在 狹 窄 擠 迫 的

鄉 村 通 道 施 工。為 減 少 因 持 份 者 反 對 引 致 工 程 項 目 延 誤，政 府 會 繼 續 盡

力 與 村 代 表 和 村 民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， 就 技 術 設 計 等 環 節 爭 取 他 們 的 支 持 ，

以 期 盡 早 解 決 分 歧 ， 以 便 展 開 工 程 。 環 保 署 在 渠 務 署 的 支 援 下 ， 會 按 資

源 和 情 況 盡 快 推 行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計 劃 的 工 作 。  
 
(b) 根 據 第 3.22 段，在 2011 年 1 月 至 2016 年 6 月 期 間，有 兩 個 鄉 村 排 污 工

程 項 目 的 實 際 完 工 時 間 ， 較 原 定 完 工 時 間 分 別 延 遲 了 25 個 月 (工 程 項 目

A)及 17 個 月 (工 程 項 目 B)。請 環 保 署 告 知，該 兩 項 工 程 有 否 因 此 而 超 出

原 有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；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渠 務 署 透 過 控 制 有 關 項 目 的 開 支 ， 工 程 項 目 A 及  B 的 實 際 完 工 時 間 沒

有 影 響 或 引 致 超 出 原 有 核 准 工 程 預 算 。  
 
第 4 部 分 ： 村 屋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情 況  
 
8.  未 有 採 取 足 夠 行 動 促 使 村 屋 業 主 進 行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 
 
(a) 根 據 第 4.7段 ， 環 保 署 表 示 ， 大 部 分 村 屋 業 主 會 於 公 共 排 污 工 程 竣 工 後 2

至 5年 內 完 成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。然 而，審 計 署 審 查 了 6處 地 點 的 接 駁 污 水

渠 進 度 後 發 現，截 至 2016年 6月，整 體 平 均 污 水 接 駁 率 均 偏 低；個 案 一 、

個 案 二 和 第 3.9段 亦 只 載 述 了 鄉 村 A、鄉 村 B及 寮 屋 區 A的 村 屋 接 駁 污 水 渠

的 詳 情 。 環 保 署 能 否 提 供 鄉 村 C、 D及 E的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詳 情 ， 包 括

撥 款 金 額 、 未 有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原 因 等 ？  
 
答 覆 ：  
 
環 保 署 一 直 致 力 尋 求 村 屋 業 主 自 願 及 盡 快 完 成 村 渠 接 駁 工 程。包 括 現 正

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的 鄉 村 ， 現 時 整 體 接 駁 率 為 88%（ 即 超 過 10 000棟

村 屋 已 完 成 接 駁 ）， 顯 示 這 種 做 法 整 體 來 說 十 分 有 效 ， 只 是 少 數 地 區 由

於 特 別 原 因 導 致 接 駁 進 度 較 低 。 鄉 村 C、 D及 E的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總 撥

款 金 額 約 為 1,400萬 元 。 鄉 村 C共 有 25間 村 屋 適 合 接 駁 污 水 渠 ， 於 2016年

12月 已 有 17間 村 屋 完 成 接 駁 ， 接 駁 率 由 2016年 6月 的 28%上 升 至 現 時 的

68%，餘 下 8間 村 屋 分 別 計 劃 在 短 期 內 重 建 房 屋 或 因 為 經 常 居 住 在 海 外 而

未 進 行 接 駁 工 程。至 於 鄉 村 D及 E，所 有 適 合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24間 處 所

均 屬 於 寮 屋 。 餘 下 8間 寮 屋 尚 未 接 駁 ， 主 要 原 因 為 戶 主 較 年 長 或 經 濟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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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 難 。 環 保 署 會 繼 續 跟 進 有 關 情 況 。  
 

(b) 根 據 第 4.11段 個 案 一 顯 示 ， 政 府 於 1999年 5月 批 出 270萬 元 撥 款 ， 計 劃 為

元 朗 一 條 鄉 村 (鄉 村 A)的 56間 村 屋 及 兩 所 安 老 院 進 行 公 共 排 污 工 程 ， 但

因 當 中 的 49間 村 屋 的 代 表 提 出 反 對 ， 故 只 為 其 餘 7間 村 屋 設 置 公 共 污 水

渠 ，惟 該 7間 村 屋 至 2016年 6月 仍 未 進 行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，而 環 保 署 職 員

亦 於 2010年 6月 至 2016年 6月 期 間 ， 未 有 遵 從《 接 駁 污 水 渠 執 法 指 引 》再

向 該 7間 村 屋 業 主 發 出 任 何 法 定 通 知 書 及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。 環 保 署 可 否 告

知 ， 該 49間 村 屋 代 表 反 對 進 行 公 共 排 污 工 程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該 7間 村 屋 已

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， 但 最 終 村 屋 業 主 沒 有 完 成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原 因 為

何 ？ 環 保 署 的 慣 常 規 例，是 否 每 遇 村 屋 業 主 反 對，便 會 放 棄 為 有 關 村 屋

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？《 接 駁 污 水 渠 執 法 指 引 》是 否 具 有 任 何 法 律 效 力 ； 如

是 ， 有 關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環 保 署 是 否 因 該 指 引 欠 缺 法 律 效 力 的 約 束 而

令 執 法 工 作 未 如 理 想 ，或 是 有 其 他 原 因 ？ 環 保 署 會 否 認 為，個 案 一 的 處

理 和 跟 進 方 法 未 如 理 想 ； 如 是 ， 該 署 會 否 再 次 跟 進 鄉 村 A的 情 況 ， 重 新

安 排 接 駁 工 程 或 協 助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； 如 會 ， 預 計 所 需 工 程 費 用 為 何 ？  
 

(c) 根 據 環 保 署 就 第 4.11段 個 案 一 的 回 應，該 署 是 因 7間 村 屋 沒 有 排 放 污 水 及

污 染 環 境 ， 而 未 有 再 跟 進 其 接 駁 至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情 況 及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

然 而，有 關 工 程 計 劃 早 於 十 多 年 前 已 經 過 一 番 詳 細 研 究、檢 討 及 審 核 等

過 程 ， 繼 而 獲 批 撥 款 ， 署 方 會 否 就 此 進 行 檢 討 及 改 善 ， 以 免 同 類 浪 費 政

府 公 帑 及 人 力 資 源 的 情 況 再 次 發 生 ？ 現 時 鄉 村 A的 接 駁 污 水 渠 情 況 未 能

取 得 預 期 成 效 ， 是 否 涉 及 環 保 署 的 行 政 漏 洞 ； 如 是 ， 署 方 將 於 何 時 進 行

檢 討 及 如 何 改 善 ？  
 
答 覆 ：（ b 及 c）  
 
個 案 一 的 工 程 範 圍 經 修 訂 後，兩 所 安 老 院 已 接 駁 至 污 水 渠，從 污 染 管 制

角 度 來 看 村 內 90%的 污 水 已 妥 善 接 駁 至 公 共 污 水 渠。其 餘 7 間 村 屋 的 業

主 和 村 代 表 ， 過 往 一 直 強 烈 反 對 進 行 接 駁 工 程 。 環 保 署 和 相 關 部 門 於

2016 年 10 月 和 11 月 先 後 與 村 代 表 和 村 屋 的 業 主 進 行 會 議 和 實 地 視 察。

由 於 村 代 表 和 村 民 有 見 其 他 鄉 村 接 駁 污 水 渠 所 帶 來 的 環 境 改 善，現 已 改

變 初 衷 及 表 示 願 意 進 行 接 駁 工 程 。 渠 務 署、環 保 署 已 和 有 關 村 民 商 討 工

程 的 細 節 ， 爭 取 工 程 可 於 2017 年 年 初 展 開 。 環 保 署 會 密 切 跟 進 有 關 進

度 。  
 

根 據 環 保 署 自 九 十 年 代 以 來 所 累 積 的 經 驗，在 新 界 地 區 進 行 接 駁 公 共 污

水 渠 工 程 的 首 要 工 作 是 主 動 聯 絡 村 屋 業 主 和 居 民 、 村 代 表 和 相 關 持 份

者，並 與 他 們 持 續 溝 通 以 解 決 接 駁 污 水 渠 時 所 遇 到 的 實 際 困 難 及 爭 取 他

們 的 支 持 與 合 作。工 作 的 成 效 亦 反 映 於 較 高 的 整 體 接 駁 率 和 不 斷 改 善 的

河 流 水 質 。《 接 駁 污 水 渠 執 法 指 引 》 屬 本 署 的 內 部 工 作 守 則 ， 旨 在 配 合

署 方 的 工 作 方 向，以 推 進 整 體 接 駁 工 程 進 度。對 於 少 數 接 駁 率 偏 低 的 村

落 及 經 長 時 間 溝 通 仍 欠 實 質 成 效 的 情 況，我 們 已 著 手 部 署 適 當 的 執 法 行

動 。 我 們 亦 會 更 新 《 接 駁 污 水 渠 執 法 指 引 》， 強 化 執 法 的 部 份 。  
 

(d) 根 據 第 4.11段 個 案 二 顯 示 ， 政 府 於 2002年 2月 獲 批 1.251億 元 撥 款 ， 為 北

區 8個 未 設 置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地 區 (包 括 鄉 村 B)進 行 公 共 排 污 工 程 ， 並 於

2006年 6月 得 知 鄉 村 B中 有 62間 村 屋 可 進 行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，但 截 至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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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月 只 有 28間 村 屋 業 主 完 成 有 關 工 程。環 保 署 可 否 告 知，鄉 村 B的 村 屋

總 數 為 何，當 中 決 定 不 進 行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村 屋 數 目 及 原 因 為 何 ； 面

對 此 況 ， 署 方 有 何 跟 進 行 動 ？ 鄉 村 B是 否 有 仍 在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的 村 屋 ；

如 是，有 關 數 目 為 何 ？ 環 保 署 會 否 認 為，個 案 二 的 處 理 和 跟 進 方 法 未 如

理 想 ； 如 是 ， 署 方 將 如 何 具 體 跟 進 和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答 覆 ：  
 
鄉 村 B共 有 62間 村 屋 適 合 接 駁 污 水 渠 ， 於 2016年 12月 已 接 駁 的 村 屋 為 29
間 ， 接 駁 率 為 47%。 為 推 動 餘 下 的 村 屋 加 快 接 駁 水 渠 的 工 程 ， 環 保 署 於

2016年 9月 及 11月 再 次 與 村 代 表 會 面 ， 以 了 解 其 憂 慮 及 提 供 技 術 方 案 。

環 保 署 正 積 極 跟 進 核 實 各 村 屋 業 主 的 意 見，並 清 楚 申 明 會 按 照《 水 污 染

管 制 條 例 》透 過 法 定 通 知 書 強 制 要 求 有 關 業 主 盡 快 完 成 接 駁。若 法 定 通

知 書 的 期 限 屆 滿 而 有 關 業 主 仍 未 展 開 接 駁 工 程 ， 環 保 署 會 考 慮 提 出 檢

控 。  
 

(e) 根 據 環 保 署 就 第 4.11 段 個 案 二 的 回 應 ， 因 鄉 村 B 部 分 村 屋 業 主 常 居 海

外，故 該 署 需 以 較 長 時 間 聯 絡 他 們 以 核 實 工 程 進 度，但 截 至 2016年 9月 ，

署 方 只 向 審 計 署 提 供 了 3間 相 關 村 屋 地 址 。 環 保 署 可 否 告 知 ， 常 居 海 外

的 村 屋 業 主 總 數 為 何 ？ 有 關 資 料 不 齊 全 的 原 因 是 否 涉 及 人 事 編 制 問

題 ； 如 是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為 何 環 保 署 未 有 向 審 計 署 提 供 所 有 相 關 村

屋 的 資 料 ？  
 
答 覆 ：  
 
環 保 署 一 直 與 鄉 村 B的 村 代 表 保 持 溝 通 。 村 代 表 在 與 環 保 署 於 2016年 9
月 及 11月 兩 次 會 面 時 ， 仍 未 能 提 供 更 多 業 主 經 常 居 住 在 海 外 的 村 屋 地

址 ，並 表 示 有 其 他 未 進 行 接 駁 工 程 的 原 因，包 括 憂 慮 不 能 負 擔 接 駁 工 程

費 用 ，計 劃 在 短 期 內 重 建 房 屋 或 對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统 計 劃 不 太 了 解 ， 例

如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的 詳 情 及 費 用、有 關 工 程 承 辦 商 的 資 料、工 程 對 環 境

衛 生 的 改 善 及 戶 主 或 租 戶 的 法 律 責 任 等。環 保 署 正 積 極 跟 進 確 認 餘 下 村

屋 業 主 的 具 體 情 況 ， 以 推 進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環 保 署 會 發 出

法 定 通 知 書 強 制 要 求 業 主 進 行 工 程 。  
 
9. 資 料 庫 儲 存 的 接 駁 污 水 渠 資 料 不 全  
 
(a) 就 審 計 署 於 第 4.15段 認 為 環 保 署 須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該 署 人 員 準 確 及 適 時

地 將 接 駁 污 水 渠 工 程 的 相 關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資 料 庫，以 便 該 署 有 效 監 察 接

工 程 進 度 和 適 時 取 得 準 確 的 接 駁 污 水 渠 資 料 的 建 議 ， 環 保 署 是 否 認 同 ；

如 是 ， 署 方 會 採 取 何 等 措 施 ， 以 跟 進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
環 保 署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建 議，會 檢 討 及 改 善 現 有 的 數 據 庫，就 接 駁 污 水 渠

工 程 的 進 度 發 出 定 期 報 告，以 便 員 工 跟 進 及 適 時 把 相 關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資

料 庫 。  
 

– 完 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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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表一

  公務工程計劃

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1 4396DS 
南 華 莆 及 圍 頭

村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 

(a) 為大埔兩個未敷設污水設施的地區(即

南華莆和圍頭村)敷設長約 7.3 公里、直

徑介乎 150 至 300 毫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大埔南華莆和圍頭村建造 2 所污水泵

房； 
(c) 敷設與南華莆污水泵房建造工程相關並

長約 170 米、直徑為 150 毫米的雙管污

水泵喉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319.1 

2 4386DS 
九龍坑新圍、九

龍 坑 老 圍 和 泰

亨 鄉 村 污 水 收

集 系 統 及 圍 頭

村 至 南 華 莆 之

間 的 南 面 污 水

幹渠 

(a) 為大埔 3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地區(即
九龍坑新圍、九龍坑老圍和泰亨)建造長

約 11 公里、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 350 毫

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圍頭村與南華莆之間， 沿大窩西支路

建造長約 1.5 公里、直徑介乎 250 毫米

至 450 毫米的無壓污水幹渠； 
(c) 在大埔泰亨建造 1 所污水泵房； 
(d) 建造與上文(c)項污水泵房建造工程相

關、長約 125 米、直徑為 200 毫米的雙

管加壓污水管； 以及 
(e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316.8 

3 4375DS 
丙崗、虎地排和

大 窩 污 水 收 集

系統 

(a) 在 3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的地區(即丙

崗、虎地排和大窩)建造長約 8.3 公里的

污水渠； 
(b) 沿大窩東支路建造長約 500 米的無壓污

水幹渠； 
(c) 分別在丙崗和大窩建造 1 所污水泵房； 
(d) 建造與上文(c)項的 2 所污水泵房建造工

程相關、長約 250 米的雙管加壓污水管； 
以及 

(e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26.8 

4 4359DS 
北 區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1 階段第

2B 期 

(a) 在北區 12 個未敷設污水渠的地方敷設

長約 11 公里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 400 毫

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分別在新圍、東閣圍及永寧村建造 3 座

污水泵房；以及 
(c) 敷設與上文(b)項 3 座污水泵房建造工程

相關，長約 1.4 公里、直徑介乎 100 毫

米至 250 毫米的加壓污水管。 

185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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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表一

  公務工程計劃

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5 4378DS 
北 區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2 階段

第 2A 期－ 白

鶴 林 污 水 幹 渠

和 沙 頭 角 鄉 村

污水收集系統 

(a) 沿沙頭角公路石涌凹段建造長約 2 公里

的無壓污水幹渠； 
(b) 在 9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的地區(即木

棉頭、瓦窰頭、新村、山咀、上担水坑、

下担水坑、蕉坑、烏石角和鹽灶下)建造

長約 10 公里的污水渠； 
(c) 在烏石角建造 1 所污水泵房； 
(d) 建造與上文(c)項污水泵房建造工程相

關、長約 300 米的雙管加壓污水管；以

及 
(e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72.1 

6 4365DS 
吐 露 港 未 敷 設

污 水 設 施 地 區

的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第 1 階段第

2C 期 

(a) 建造長約 31.2 公里的污水支渠， 以收

集沙田和大埔 16 個未敷設污水設施地

區的污水，這 16 個地區為銅鑼灣、排

頭、上禾輋(包括下禾輋)、落路下、大藍

寮、烏溪沙、大美督、黃竹村、龍尾、

汀角、蘆慈田、圍下、布心排、䃟頭角、

犂壁山新村和船灣李屋；以及 

(b) 主要沿大埔公路－ 大窩段建造長約 1.2

公里的污水幹渠， 為康樂園一帶目前未

接駁公共污水渠的地方收集污水。 

381.4 

7 4395DS 
吐 露 港 未 敷 設

污 水 設 施 地 區

的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第 2 階段第 1 
期 

(a) 為沙田 9 個未敷設污水設施地區(即小瀝

源、牛皮沙、作壆坑、沙田嶺、灰窰下、

桂地新村、沙田漁民新村(又名亞公角漁

民新村)、九肚和田寮)，以及大埔 2 個

未敷設污水設施地區(即下碗窰和山塘) 
敷設長約 11.7 公里、直徑介乎 150 毫米

至 300 毫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沙田九肚建造一所污水泵房； 
(c) 敷設與上文(b) 項污水泵房建造工程相

關並長約 130 米、直徑為 100 毫米的雙

管污水泵喉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364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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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表一

  公務工程計劃

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8 4382DS 
清水灣道、 
碧 水 新 村 及 西

貢 西 郊 污 水 收

集系統 

(a) 在 11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地區(即甲

邊朗、南山、北港、新屋、沙角尾、太

平村、大水井、禾塘江、龍窩村、碧水

新村和飛鵝山道附近一帶) 敷設長約

12.8 公里、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 300 毫

米的污水渠； 
(b) 沿順緻街至碧翠路之間的一段清水灣道

和在碧水新村一帶敷設長約 3.6 公里、

直徑介乎 225 毫米至 450 毫米的無壓污

水幹渠；  
(c) 在碧水新村建造 1 所污水泵房； 
(d) 敷設長約 900 米、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

350 毫米的雙管加壓污水管，位置如

下 － ( i ) 碧水新村(以配合上文(c)項的

污水泵房建造工程)；( ii ) 沿近井欄樹和

白石窩的部分清水灣道路段；以及 
(e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359.0 

9 4397DS 
離 島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2 階段 
－ 南丫鄉村污

水收集系統第 2 
期第 1 部分 

(a) 為南丫島榕樹灣 13 個未敷設污水設施

地區(即沙埔新村、沙埔舊村、榕樹灣後

街、大山西、大山東、大山中、高塱、

大園村、澳仔、寶華園、榕樹塱新村、

榕樹塱舊村及大坪)敷設長約 9.1 公里、

直徑介乎 150 至 250 毫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澳仔建造 1 所污水泵房； 
(c) 敷設與上文(b)項污水泵房建造工程相關

並長約 50 米、直徑為 100 毫米的雙管污

水泵喉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340.2 

10 4387DS 
梅 窩 污 水 處 理

廠 改 善 工 程 及

梅 窩 市 中 心 與

橫 塘 污 水 收 集

系統工程 

(a) 在現有的梅窩污水處理廠進行改善工

程， 以提升其污水處理量至每日 3700 
立方米； 

(b) 對梅窩市中心現有長約 2.0 公里的無壓

污水幹渠進行改善工程，以直徑介乎 300
毫米至 750 毫米的較大渠管所取代； 

(c) 在梅窩兩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的地區

(即橫塘和魚光村)建造長約 2.9 公里、直

徑介乎 150 毫米至 250 毫米的污水渠；

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967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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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11 4208DS 
離 島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1 階段第

1 期工程第 1 部

分  －  昂 坪 鄉

村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工程 

(a) 敷設長約 2.6 公里的污水渠; 
(b) 敷設長約 170 米的雙管污水泵喉和建造

2 個小型地下污水泵室；以及 
(c) 進行附屬工程，包括環境美化工程。 

25.8 

12 4126DS 
深 井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3 階段

工程 

(a) 在青龍頭建造一座污水泵房；以及 
(b) 在 9 條鄉村，即深井東村、深井商業新

村、深井舊村、深井新村、舒安臺、清

快塘新村、排棉角村、圓墩村及青龍頭

村， 敷設長約 5.5 公里的污水渠。 

45.0 

13 4370DS 
元 朗 橫 洲 鄉 村

污水收集系統 

(a) 為元朗橫洲 9 個未敷設污水渠地區敷設

長約 9 公里的污水渠，這 9 個地區為林

屋村、旭日花苑、楊屋村、東頭圍、東

頭圍新村、中心圍、福慶村、西頭圍及

定福花園； 
(b) 在東頭工業區附近建造 1 個污水泵房； 

以及 
(c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19.2 

14 4384DS 
元 朗 及 錦 田 污

水收集系統第 3 
階段第 2 部分 

(a) 在 6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地區(即南邊

圍、西邊圍、大棠村、蔡屋村、黃屋村

和英龍圍)敷設長約 6.5 公里、直徑介乎

300 毫米至 450 毫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上文(a)項所述地區一帶敷設長約 3.6

公里、直徑介乎 300 毫米至 450 毫米的

無壓污水幹渠； 以及 
(c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13.4 

15 4230DS 
離 島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1 階段

第 1 期工程第 2 
部 分  －  榕 樹

灣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、污水處理廠

及排放管 

(a) 為榕樹灣寶華園、沙埔新村、大園新村、

錦山台、沙埔舊村和高塱這 6 村提供長

約 3.3 公里的污水渠，以及沿擬議污水

渠走線進行相關土力工程； 
(b) 在榕樹灣提供一個二級污水處理廠， 處

理量為每日 2850 立方米，並為這個污水

處理廠裝置相關的污泥處理和氣味控制

設施，以及在處理廠範圍進行斜坡鞏固

工程；以及 
(c) 在榕樹灣提供一條海底排放管，長 500

米。 

347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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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16 4234DS 
離 島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1 階段

第 2 期工程 － 
索 罟 灣 污 水 收

集、處理及排放

設施 

(a) 為索罟灣涌尾和索罟灣這兩條村提供長

約 1.8 公里的污水渠， 以及沿擬議污水

渠走線進行相關土力工程； 
(b) 在索罟灣提供一個二級污水處理廠， 處

理量為每日 1430 立方米，並為這個污水

處理廠裝置相關的污泥處理和氣味控制

設施， 以及在處理廠範圍進行斜坡鞏固

工程； 
(c) 在索罟灣提供一條海底排放管，長 750

米；以及 
(d) 在索罟灣提供兩個泵房和兩條總長約

1 公里的加壓雙污水管。 

353.7 

17 4371DS 
屯 門 西 部 污 水

收集系統 

(a) 沿鳴琴路、青雲路、龍門路和青麟路敷

設長約 7.0 公里的污水幹渠； 
(b) 在皇珠路與青雲路交界處建造 1 個新的

污水泵房； 
(c) 在井頭上村和部分青山村敷設長約 7.0

公里的鄉村污水渠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1340.0 

18 4374DS 
屯 門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1 階段 
－ 青磚圍和屯

子 圍 鄉 村 污 水

收集系統 

(a) 在屯門青磚圍和屯子圍部分地方敷設長

約 1.5 公里， 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 225
毫米的污水渠； 以及 

(b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1.7 

19 4404DS 
屯 門 污 水 收 集

系 統  －  青 山

公 路 污 水 幹 渠

及 屯 門 鄉 村 污

水收集系統 

(a) 在 3 個未敷設污水設施地區(即麒麟圍、

楊小坑和藍地)敷設長約 3.7 公里、直徑

介乎 200 至 600 毫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樂翠街興建一所污水泵房； 
(c) 沿青山公路大欖段敷設與上文(b)項污水

泵房建造工程相關， 長約 720 米、直徑

為 350 毫米的雙管加壓污水管； 
(d) 沿樂怡街和樂翠街敷設長約 200 米、直

徑為 225 毫米的污水支渠；以及 
(e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722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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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編號/名稱 
工 程 計 劃 範 圍 

核准工程預算 
($百萬 )  

20 4373DS 
林 村 谷 污 水 收

集系統第 1 階

段 

(a) 在 14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的地區(即
泉水井、鍾屋村、放馬莆、坑下莆、較

寮下、高田磡、林村新村、龍丫排、白

田崗、新屋排、新屋仔、田寮下、塘面

村和禾堂背)建造長約 16 公里的污水渠； 
(b) 分別在田寮下和塘面村建造 1 所污水泵

房； 
(c) 建造與上文(b)項的 2 所污水泵房建造工

程相關、長約 550 米的雙管加壓污水

管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274.4 

21 4332DS 
林 村 谷 污 水 收

集系統第 2 階

段 

(a) 在 13 個未敷設污水收集設施地區(即寨

乪、麻布尾、梧桐寨、白牛石上村、白

牛石下村、坪朗、新塘、沙壩、社山村、

水窩、大芒輋、大菴和禾寮)敷設長約

17.2 公里、直徑介乎 150 毫米至 225 毫

米的污水渠； 
(b) 在麻布尾、白牛石、沙壩和社山村興建

一共 4 所污水泵房； 
(c) 敷設與上文(b)項所述的污水泵房建造工

程相關、長約 1.0 公里、直徑為 150 毫

米的雙管加壓污水管；以及 
(d) 進行附屬工程。 

588.3 

22 4360DS 
屯 門 井 頭 中 村

污水收集系統 

(a) 在屯門建造長約 6.8 公里的污水幹渠

(「西部截流污水渠」)及相關的屯門北污

水泵房和西部截流污水渠污水泵房；以

及 
(b) 在屯門提供污水泵房和鄉村污水收集設

施，以收集來自 27 個未敷設污水渠的鄉

村／ 地方的污水， 並把污水輸送到主

要的污水渠系統。 

33.0 

23 4052DS 
汀 九 污 水 收 集

系統第 2 階段

工程 

(a) 在近水灣泳灘、麗都灣泳灘和汀九建造

3 座污水泵房，並敷設總長約 200 米的

加壓雙污水管；以及 
(b) 在汀九村敷設長 1.6 公里的污水渠。 

64.9 

24 4340DS 
牛 尾 海 污 水 收

集系統第 3 階

段 工 程  －  孟

公 屋 污 水 收 集

系統 

(a) 孟公屋地區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延伸部

分，涉及建造長約 4.2 公里，直徑 225
至 300 毫米的污水幹渠和污水支渠。 

30.4 

總計 ($百萬 ) 8,012.1 
 


